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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111年度偵字

第4156號詐欺等案件，疑未詳查事證及逐案

調查，率為不起訴處分；經聲請再議，復遭臺

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5155號處

分駁回；嗣聲請交付審判，仍遭臺灣士林地方

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69號裁定駁回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緣於民眾陳訴：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(下稱士林

地檢署)偵辦111年度偵字第4156號詐欺等案件，未傳喚

被告，卷內並無偵訊被告筆錄，疑未詳查事證，率為不

起訴處分，臺灣高等檢察署(下稱高檢署)與臺灣士林地

方法院(下稱士林地院)亦未詳查，率予駁回再議、交付

審判之聲請等情。案經本院調閱偵查卷宗詳核，並就陳

訴事項所涉實體爭議委請會計師鑑定，及就偵查程序疑

義詢問士林地檢署檢察官，已調查竣事，茲就調查意見

詳述如下： 

一、本案士林地檢署偵辦檢察官曾傳喚被告黃ΟΟ，被告

未到庭，並非未傳喚被告，檢察官因認卷內資料足以

認定被告所為並不構成行使變造私文書、竊盜、業務

侵占、詐欺取財等罪嫌，無積極證據下，僅能為不起

訴處分，而無再傳喚或拘提被告之必要，核屬檢察官

本於偵查職權所為之判斷，尚難以偵查卷內未有被告

之偵訊筆錄，指摘偵查程序有所不當，又陳訴事項所

涉實體爭議經本院深入調查，亦尚查無陳訴人所稱偵

查草率或證據調查違反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之實據。 

(一)實施偵查非有必要，不得先行傳訊被告，刑事訴訟

法第22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按檢察官對於告訴或告

發案件，偵查結果無須傳喚被告，已足認為所告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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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係嫌疑不足或行為不成立犯罪者，即可逕為不起

訴處分，司法院院字第403號解釋可資參照。次按犯

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

實，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認定不

利於被告之事實，須依積極證據，苟積極證據不足

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，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

認定，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。是

以，檢察官自得基於對法律之確信，依案件性質、

證據資料判斷有無命被告到庭陳述之必要。 

(二)經查本案偵查卷宗，本案士林地檢署偵辦檢察官王

ΟΟ曾於民國(下同)110年10月19日交辦，傳喚被

告黃ΟΟ，訂於同年11月17日下午3時30分開庭，開

庭當日被告黃ΟΟ未到庭，檢察官其後未再傳喚，

有「辦案進行單」、「點名單」在卷可稽，是以，本

案並非未曾傳喚被告，係被告未到庭。至於本案後

續不再傳喚被告或命拘提之考量，偵辦檢察官王Ο

Ο於本院112年10月2日詢問後提出書面說明略以：

「本案審酌告訴人所述内容與相關事證，認定因已

無完整原始憑證、傳票、帳冊可供核對、財務委員

已不記得蓋章時取款憑條所載金額、相關提領有相

對應之支出業經管委會認可、社區帳目平衡等事

由，認本案告訴事實積極證據不足。另就單據部分，

告訴人雖認被告自105年5月5日起至108年8月5日

止期間内，涉有以製作不實單據詐領社區款項之犯

行11次。惟查，本案告訴事實係針對每年眾多支出

中之個別幾筆估價單解讀，而本案係於110年6月提

出告訴，距上開所指款項請領時間已久，在無社區

105年起至108年止之完整原始憑證、傳票、帳冊可

供核對之情況下，實難期待被告可對先前之個別幾

筆帳目為說明；況且，觀諸上開估價單均有具體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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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支出項目，經社區管理委員審核後動支，後續社

區每月收支報表也都有經過管委會認可，應足認上

開估價單所載項目有支出之需求係經管委會認可；

此外，依實務偵辦經驗可知，並非所有款項支出均

可取得發票，以估價單作為報帳憑證，於實務上係

屬常見，方認本案告訴人所提事實積極證據不足」、

「本案基於給予被告意見表達之機會、期能尋求被

告及告訴人雙方修復之可能，而傳喚被告到

庭。……若被告願意到庭，可給予被告說明之機會，

被告也可能有意見想表達。又於本案偵辦時發現，

同一告訴人先前已對被告提出7件告訴，均經不起

訴處分確定，本案為告訴人對被告提出之第8件告

訴，可知告訴人已多次對被告提出告訴，其等間有

多起訟爭。是本案傳訊被告可瞭解被告是否有意願

與告訴人開啟溝通和解平台，以尋求雙方關係修復

機會，期能澈底解決雙方之糾葛，避免雙方繼續訟

爭」、「拘提、通緝被告是拘束被告人身自由之強制

處分，亦影響被告之名譽權，本須仔細審酌，本案

既可逕為不起訴處分，經審酌比例原則，實不適宜

採取對人民名譽權、自由權侵害高之拘提、通緝手

段」等語；另該署主任檢察官陳ΟΟ於本院112年10

月2日詢問時亦表示：「本件有傳被告，只是被告未

出庭，這是兩難，如果今天我在辦案單寫『被告務

必到庭』，但被告不願意到庭，是否後續就要處理拘

提?這是很為難的。在積極證據不足下，只能不起訴

處分，而不起訴處分的案件是否應該拘提通緝，個

人比較保留。……如果只是被告傳喚不到就拘提，

只是讓原告與被告間的爭議更大。對於證據顯然不

足的案件，傳喚被告不到就拘提，確實是很為難」

等語。經核，本案檢察官認無再傳訊或拘提被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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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，係本於偵查職權所為之判斷，尚難以偵查卷

內未有被告之偵訊筆錄，指摘偵查程序有所不當。 

(三)本院另為深入查明本案不起訴處分有無陳訴人所稱

偵查草率或證據調查違反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之

處，經就爭議事項檢附資料委請會計師鑑定，鑑定

人就告訴意旨中有關「溢領現金及盜領管理費帳戶

11萬元」、「利用回補零用金之機會盜領46萬元」、

「侵占環境維護費、施工保證金」等疑義，抽核活

存交易明細、現金收付表及收支狀況報告表，分析

比對結果，並未發現有現金短少情事。是以，本案

不起訴處分，亦尚查無偵查草率或證據調查違反經

驗法則、論理法則之實據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士林地檢署偵辦檢察官曾傳喚被告黃Ο

Ο，被告未到庭，並非未傳喚被告，檢察官因認卷

內資料足以認定被告所為並不構成行使變造私文

書、竊盜、業務侵占、詐欺取財等罪嫌，無積極證

據下，僅能為不起訴處分，而無再傳喚或拘提被告

之必要，核屬檢察官本於偵查職權所為之合法判

斷，尚難以偵查卷內未有被告之偵訊筆錄，指摘偵

查程序有所不當，又陳訴事項所涉實體爭議經本院

深入調查，亦尚查無陳訴人所稱偵查草率或證據調

查違反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之實據。 

二、高檢署與士林地院駁回陳訴人聲請再議及交付審判，

已詳論所憑證據及理由，且無明顯悖於經驗法則及論

理法則之處，尚難指摘有所違失。 

(一)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

事實，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認定

不利於被告之事實，須依積極證據，苟積極證據不

足為不利被告認定時，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，不

必有何有利之證據。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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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之規定，揆其立法

意旨，係法律對於「檢察官不起訴裁量權」制衡之

一種外部監督機制，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

不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，藉以防止檢察機

關濫權。是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：「法

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，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。」

則交付審判之裁定自以訴訟條件俱已具備，別無應

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存在為前提。依此立法精神，

同法第258條之3第3項規定法院審查聲請交付審判

案件時「得為必要之調查」，其調查證據之範圍，自

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，不得就聲請人新提

出之證據再為調查，亦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

據。 

(二)陳訴人不服士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156

號不起訴處分(下稱原不起訴處分)，聲請再議，經

高檢署檢察長以111年度上聲議字第5155號駁回，

陳訴人不服該駁回再議之處分(下稱原處分)，聲請

交付審判，仍經士林地院認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原處

分，於法均無違誤，予以駁回(111年度聲判字第69

號裁定)。經查士林地院認無法認定被告有聲請意

旨所指變造私文書、竊盜、業務侵占、詐欺取財等

犯行，求予交付審判，非有理由，已就聲請意旨詳

予指駁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理由。本案原不起訴處

分並無違誤，已如前述，士林地院駁回交付審判之

聲請，符合卷內證據，且所為論斷並無明顯悖於經

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，自難指摘有所違誤。 

(三)綜上，高檢署與士林地院駁回陳訴人聲請再議及交

付審判，已詳述所憑證據及理由，且無明顯悖於經

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，尚難指摘有所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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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後結案存查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（含案由、處理辦法、調查委員姓名，不含

附表），遮隱檢察官與被告姓名後，上網公布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趙永清 

          高涌誠 

 

 

 

 

 


